
民防知識

第壹章 概 說

第一節 民防的意義與目的

民防為動員民間人力、物力，予以適當之編組與運用，使其成為組織

化、軍事化之戰鬥體，以防衛敵人有形之襲擊（如空襲、空降、暴力

等）與無形之破壞（如謠言、耳語、黑函……等），並搶救各種天然

災害之一種民間自衛組織。又民防為總體作戰重要之一環，其目的在

有效動員全民人力、物力，以民間防衛防災、救難，協助維持地方治

安為主要功能；更以支援軍事勤務，達成保鄉保土為目的。

第二節 民防的特性

一、群眾性：

現代戰爭已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，乃是全國人民共同參與，對人力、

物力做有計畫、有組織、有目標的統合運用，始能贏取最後的勝利。

二、機動性：

為確保國家安全、社會安寧，將民間可用之一切資源（人力、物力

等）加以編組，施以訓練，賦予任務，隨時支援地方需要與軍事勤務

工作。

三、整體性：

為全民一體，中央與地方一致，組織完整，為總體作戰之一環。

四、服務性：

為運用民間人力、物力為民眾服務的﹁全體國民服務全體國民﹂工作。

第三節 民防的任務與組織

一、民防的任務：

民防任務，以民間防衛、防護、防空、災難預防及搶救為主，得視狀

況協助維護地方治安及支援軍事勤務。任務區分如左：

平時：



⑴擔任地區安全防衛與警戒。

⑵協助救難防災及醫療勤務與宣慰。

⑶協助整理交通秩序。

⑷熟悉所屬民防團隊特種任務與民防設備使用、維護。

戰時：

⑴協助軍情蒐集與傳遞。

⑵協助維護地方治安。

⑶支援軍事勤務。

⑷協助物力動員支援之管制調配。

⑸水、電、瓦斯、交通工程之搶修。

⑹擔任民眾之疏散、收容、救濟及防空避難、燈火、音響、民眾集會

之管制。

⑺擔任鐵路、公路、電力、電信、山地、海防、港口、機場及各所屬

防護團隊所在地之安全警戒。

⑻民間核、生、化之防護指導、偵檢與消毒。

⑼協助災（難）民之收容、管制、救濟與安全防護。

⑽協助政府推展政訓及文宣活動。

⑽支援政府各項復原勤務。

二、民防組織：

⑴組織畫分：

①全國民防事宜：

內政部為中央主管機關，負責策畫、協調，並會同國防部督導執行；

戰時由國防部管制運用民防團隊。



②地方民防事宜：

省、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屬警察機關設民防總隊，指揮監督各民防任

務隊（院、站）管制運用各防護團，負責執行全般民防勤務。

③國防部、軍管區司令部及所屬各地區司令部、分區指揮部設民防組、

科及民防參謀，平時會同警察單位督導民防業務之執行，戰時管制警

察及民防單位遂行民防任務協助軍事勤務。

⑵民防編組：現行民防編組可分為幕僚組織與地方組織兩種：幕僚組

織可分﹁警政系統﹂與﹁軍事系統﹂。而地方組織又分為﹁民防部

隊﹂與﹁民防部隊﹂兩種。茲分述如左：

①幕僚組織：

1.警政系統：

⑴內政部警政署設民防組，負責全國民防行政工作之策畫協調與執行。

⑵省警務處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設民防總隊，各縣市警察分局

設民防大隊，負責民防團隊編管、訓練等各項工作之督導執行。

2.軍事系統：

⑴國防部作戰參謀次長室設警備民防處，負責全國民防工作管制運用

及督導。

⑵軍管區司令部設民防組，各地師管區司令部設民防科，團管區設民

防參謀，戰時責責與軍事相關之民防團隊之管制、運用；平時會同內

政部督導執行。

②地方組組織：

1.民防團隊：

⑴民防任務隊：直轄市及縣市設民防總隊，並循警察、社政、衛生、

建設（工務）、交通及糧食管理等單位，設各種直屬任務隊。並按電

信、電力、瓦斯、自來水事業等機構，組設各種特種工程搶修隊。

⑵民防團：鄉、鎮、市（區）公所設民防團，村里設民防分團。



⑶防護團：各機關、學校、社團、廠場編設防護團或聯合防護團，以

全員編組為原則，但身體殘障者得免參加；下轄各種任務隊。

⑷特種防護團：交通事業及規模較大之公營機構設特種防護團，以全

員編組為原則，但身體殘障者得免參加，下轄各任務大、中隊。

2.民防部隊：民防部隊，區分為警備後備營（大隊）及山地後備連。

其納編對象以年度計畫之後備軍人充實編成，由民團管區指揮部管制

運用。平時協助地方維護治安；戰時擔任保鄉保土、自衛戰鬥及支援

軍事勤務。

第四節 民防人員的權利、義務與獎懲

一、權利方面：

⑴民防團隊人員，簡稱民防人員，應召訓練演習或服（協）勤期間，

其所屬機關、學校、公司或廠場應給予公假，並由召集或使用機關依

實際需要，供給膳宿及交通或改發代金。

⑵民防團隊人員於召集編成常設者，由地方政府比照國民兵召集服勤

待遇發給。

⑶民防團隊人員因訓練、演習、服勤致患病、傷殘或死亡者，除依其

本職身分得請領撫卹或疾病慰問金、傷殘保險給付者外，其餘人員依

左列規定辦理。

①患病者：得憑服務證明由指定公立或特約醫院給予優待治療。

②受傷者：給予全部醫療或指定公立醫院治療，但情況危急者，得先

送其他醫療機構急救。

③因傷致殘者，按左列規定給予一次撫卹金：

1.全殘廢者：三十六個基數。

2.半殘廢者：十八個基數。

3.部分殘廢者：八個基數。

④死亡者：給予一次撫卹金四十八個基數。（含埋葬費）



⑤受傷致殘，於一年內傷發死亡者：依前款規定，補足一次撫卹金基

數。

二、義務方面：

⑴中華民國人民年滿十六歲至未滿五十五歲，除服現役軍人或經選定

編配為緊急動員（要員）之後備軍人外，均有接受民防編組訓練、演

習及服（協）勤召集之義務。

但依法令規定兼職人員、民防大隊副分隊長以上幹部及民防勤務必須

之醫師與技術人員，不受上述年齡之限制。

⑵中華民國人民對防空有協助之義務，戰時或事變時為救護與避免緊

急危難，有服役防空及供給物力之義務。

三、獎 懲：

⑴種類：於服行勤務著有績效者，可分別核發獎章、獎徽、獎狀、記

大功、記功、嘉獎之獎勵。怠忽職責者，以情節輕重分別予以加勤、

加訓、記大過、記過、申誡、警告、飭令退隊等處分。

⑵權責：

①獎章、獎徽，依照警察獎章條例、益群獎章授與辦法及有關規定辦

理。

②獎狀、個人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民防主管機關核頒，團體呈報

各該上級單位核頒。

③記大功、記功、嘉獎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民防主管機關核定，

或函（報）請其原服務上級單位辦理。

④懲罰，除依防空法懲罰外，並得由各級民防主管單位建議其本職單

位或其上級單位辦理。

第五節 訓練與服勤

一、訓練演習：

⑴民防幹部訓練，由內政部策畫，委託警官（警察）學校、省訓團、

陸軍化學兵學校，或相關之訓練機構，舉辦專兼任幹部各種短期訓練，

並於警官（警察）學校各系（班）分別配授民防課程。



⑵民防團隊訓練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依年度訓練計畫，督導

各民防團隊分別實施；其訓練演習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民防總隊及特

種防護團辦理。

⑶民防團隊訓練演習區分為：

①訓練方面：實施基本訓練、常年訓練、村里民防訓練、專業訓練、

臨時訓練。

②演習方面：實施勤務演習、綜合演習、聯合演習、配合演習、專業

演習。

③配合重大慶典及特定節日實施點閱或校閱。

⑷民防人員訓練演習時間規定：

①基本訓練：民防團隊整編完成，或新編隊團員實施八小時基本訓練。

②常年訓練：每年度實施常年訓練二次，每次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原則。

③村里民防訓練：配合村里民大會實施。

④專業及臨時訓練：視需要時實施，以不超過三日為準。

⑤各項演習、校閱、點閱與協勤：依其計畫需要訂定實施。

⑸訓練召集以書面通知為原則，由召集單位依據編組、訓練、演習、

校閱或點閱計畫，於實施前十天，循民防團隊指揮組織體系下達之。

二、服勤召集：

⑴空襲時服勤召集，以防空警報信號或飛彈襲擊時廣播行之。各級民

防團隊人員應立即進入預定服勤位置或規定之待命地點集結，受命執

行任務。

⑵非空襲時（如突發災變搶救或地方治安自衛需要時等）服勤召集，

以書面通知為原則，必要時得以電話或口頭或大眾傳播工具通知。凡

列入召集之民防人員應即按規定時間地點報到，服行其任務。

⑶各民防任務隊義務職人員應受服勤召集時間每年合計三十天以內，

必要時得延長為六十天以內，其志願延長者，從其志願。



⑷民防人員受領訓練或服勤召集通知後，如因重大事故必須本人處理，

申請免除本次訓練或服勤召集者應於三日內檢具有效證明，向所隸團

隊長申請，如為空襲時服勤召集，依規定先報到後再申請之。

第六節 民防與國防的關係

國防與民防為國家安全的兩大支柱，民防不立，則國防不固；國防不

固，則國家安全不保。二者之一有任何缺失，均影響到國家整體的安

全，為了達成此一要求，必須軍民凝為一體，相互支援，形成統合力

量，以爭取最後勝利。軍民防護支援事項區分如左：

一、民防支援國軍事項：

⑴協助軍區災害之搶修與救護。

⑵協助橋梁隧道監護。

⑶協助軍用油管及其附屬設施之監護。

⑷協助反空降作戰之監視報告。

⑸各型漁船之動員與運用。

⑹戰時消防救護人力之運用。

二、國軍支援民防事項：

⑴協助指導核生化戰劑之偵檢清除事宜。

⑵協助急救醫療事宜。

⑶協助消防、拆除、給水供應，及有關重大工程搶修等事宜。

⑷協助未爆彈處理事宜。

⑸協助災區清除及運輸事宜。

⑹協助災民搶救與救濟事宜。

三、前條支援之處理：

被請求支援之單位應盡可能派遣支援部隊支援之。



第七節 警報勤務與警報器材

一、警報勤務之意義：

所謂警報勤務，就是將敵機進襲的行動，利用各種音響警報或視訊警

報，迅速傳播民眾周知的一種工作。其目的在使我防空部隊及一般民

眾，獲悉敵人侵襲的行動，預為採取必要之準備或對策。

二、警報命令之下達：

防空警報命令起始於﹁空軍作戰管制中心﹂（Ａ．Ｏ．Ｃ）。因防空

情報之蒐集，以防情雷達站及防空監視哨為據點，以空軍作戰管制中

心為核心，將所蒐集之防空情報，經過整理研判之後，利用專設或公

有軍用有（無）線電通信系統，一面傳達軍事機關（陸、海、空、聯

勤、軍管區司令部）及防空部隊，即時下達警報命令至所屬各單位，

發佈緊急警報。一面下達警務處民防指揮管制中心。該中心接獲警報

命令後，立即以中央無線電遙控警報系統同時（或分北、中、南、東

四區）發佈警報信號。

三、警報發佈權責與時機：

⑴臺、澎地區：由空軍作戰司令部，依空中管制中心所獲情況，研判

有進襲本島之情況，並進入自臺灣本島沿海邊緣起七十浬（八十哩）

為警報發放線（澎湖地區沿海邊緣起六十五浬﹁七十五哩﹂為警報發

放線）立即發佈緊急警報。

⑵金門、馬祖地區，分別由軍事單位，就防區所發現之空中情況，或

接獲空軍作戰官制中心之通報，發佈警報。

四、警報發佈後之燈火管制：

⑴緊急警報由電力公司停供所有室內外燈火電源。

⑵情況特殊不及發佈緊急警報而實施燈下管制時與緊急警報同。

⑶燈火管制命令之傳遞，由民防單位負責，並利用電力公司通信系統

輔助之。

五、防空警報器材區分為：

⑴主要警報器：



①交直流電動警報器。

②電（汽）笛。

③手搖警報器。

④鼓。

⑤銅鑼。

⑵輔助警報器：

①廣播器（車）。

②警報旗幟、標示牌。

③警報球。

④軍號。

⑤傳聲筒。

⑥港岸信號球（燈）。

第八節 防空疏散與避難

一、防空疏散：

⑴基本觀念：不論武器如何發展，威力如何強大，適當的防護措施，

必能減少人員與物質損害至最低程度，而平時將密集的人口和物質以

及重要工業設施等分別予以疏散，空襲時即可減少空襲目標及空襲損

害。因此，我們對空襲防護應有的認識是：

①多一分準備，少一分損害。

②加一層防護，多一層保障。

③平時疏散，空襲避難。

④導向山區，深入地下。

⑵疏散計畫：



①人口疏散：人口疏散措施除新建之社區、工業區盡可能向郊區或山

或發展外，並實施疏遷及疏散。

②物資疏散：物質疏散應本計畫疏散原則，配合國防、經濟需要，由

權責單位策定計畫，督導及辦理。

③交通工具疏散：交通工具除空襲時計畫用於疏遷之運輸工具外，其

餘之交通工具，一律依左列規定實施疏散。

1.在市區停放之車輛，一律在原地不得發動行駛。

2.在非幹道上行駛之車輛，即向道路兩側疏開停放。

3.在幹道行駛之車輛，立即靠邊停放，或就近轉入非幹道停放，仍無

法停靠者，則繼續向郊區行駛，不得阻塞道路通行。

4.在高速公路行駛之車輛，即停靠路肩，並依高速公路局及公路警察

局之指揮管制疏散。

5.在郊區之車輛，不得進人市區，乘客應下車疏散避難。

6.執行任務之軍、憲、警、消防、救護及郵電車輛准予繼續通行，並

以執行軍事任務之部隊為優先。

7.空襲警報解除後三小時內，對平時收費之路、橋、停車場均停止費。

8.解除警報後，支援之軍警民防車輛，照常行駛，客運車管制行駛，

其餘車輛除動員徵集者外，一律管制行駛。

二、防空避難：

⑴避難指導：

①空襲時一般應行遵守之事項如左：

1.注意警報音響，並收聽廣播消息。

2.立即開放防空避難場所。

3.緊閉門窗，熄滅煙火。

4.不得在街頭、戶外或防空避難設備附近徘徊觀望。



②空襲時交通管制與交通疏導，由警察及民防擔任，當地駐軍及憲兵

協助之，其任務如左：

1.交通管制與疏導。

2.維持秩序。

3.指導人車避難掩蔽。

4.處理行駛或阻塞道路之事故車輛。

前項交通管制地區之畫分及站哨之設置，由當地警察單位規畫，會同

軍憲單位決定之。但於緊急狀況下，憲兵得依當地最高軍事指揮官之

命令，對部隊運動路線（地區）實施管制，由當地警察單位協助之。

⑵避難行動：

①個人行動要領：

1.在空襲前，心理上要有防空準備，選定避難位置，將隨身攜帶貴重

物品準備妥當。

2.在室外工作或在行路途中遭受空襲時，則應就近躲入避難場所或利

用地形地物掩蔽避難。

3.行動要迅速，心理要鎮定，不驚慌奔跑，不聽信謠言，不得在街巷

或戶外徘徊觀望。

4.應接受交通管制與避難指導。

②住戶行動要領：

1.平時選定緊急避難處所，並察看進出路線。

2.聞緊急警報，熄滅水電爐火，關閉門窗。

3.全家大小迅速進入避難位置或向外疏散避難。

4.準備急救藥品，消防滅火器材或儲水備沙及飲水食物。

5.易燃物品，事先移置安全處所。

6.夜間空襲，注意勿使燈光外洩。



7.收聽廣播，了解後續狀況。

③機關、學校、社團行動要領：

1.平時策定空襲防護計畫。

2.置備消防救護器材。

3.構建避難設施，實施容量分配，務期達到人人均有避難位置之要求。

4.空襲警報時即行停工停課。負有防護任務人員進入待命位置或出動

服勤，其餘人員由教師或領班領導迅速進入指定位置，實施避難。

5.加強警戒，注意本單位安全，發現可疑人物，監視其行動，並通知

治安單位處理。

第九節 當前民防應努力的方向

一、 樹立民防觀念，普及民防常識。

二、 健全民防組織，發揮整體力量。

三、 充實避難設施，減少空襲損害。

︻練習問題︼

一、 試述民防的意義。

二、 民防任務有那些？

三、 簡述民防與國防的關係。

四、空襲防護應有的認識為何？

五、當前民防應努力的方向為何？

第貳章 核生化武器簡介與防護

第一節 核子武器簡介

一、核子武器定義：



凡以核子分裂或融合反應引起爆炸之武器。具所產生的爆震、熱射線、

核射線、電磁脈衝等不同效應之高能量現象，會造或人員、物質、裝

備不同程度損害。

二、核子武器特性：

⑴精神威脅大。

⑵有效範圍廣。

⑶毀滅性能強。

⑷防護較困難。

三、核子武器基本威力：

⑴爆震：核子武器爆炸時，火球在數百萬分之一秒時間內迅速膨脹，

四周空氣受其高度之壓力、溫度、以極高速度向外衝擊而形成強烈爆

震波，是謂﹁爆震﹂。

爆震能直接對人員造成立即死亡或內部受傷。又高速風爆可將人員捲

離地面跌落成傷，破壞建築物並使建築物破碎的磚石、玻璃等飛散空

中，造成間接傷害。

⑵熱射線：核子武器爆炸數百萬分之一秒內即產生溫度極高及光度極

亮之壓縮球形氣體，稱之為火球，火球最初之溫度高達華氏百萬度，

可以引起建築物的燃燒，造成嚴重的火災，並灼傷人體皮膚，其閃光

促使面對炸點方向的人員眩盲。

⑶核射線：包括初發射線、副產射線合計一四％。

①初發射線：當核子武器爆炸後，由於核子分裂釋出之初發射線包括

阿爾發﹁α﹂、貝他﹁β﹂、伽瑪﹁γ﹂三種射線，及一部分中子

﹁Ｎ﹂。阿爾發射線穿透力弱，在空氣中射程僅數公分，只要一張薄

紙就可擋住，對人體傷害不大，貝他射線穿透力亦弱，在空氣中，射

程數公尺，伽瑪射線及中子的穿透力很強，不易阻擋防護困難。

②副產射線：包括感應射線及落塵。感應射線可在感應射線地區持續

放射射線，以殺傷人員，妨害對該地區之佔領及通過。落塵可於初發

射線殺傷範圍以外之廣大地區造成傷亡。核射線對人員及牲畜的危害

是破壞人體白血球、淋巴腺、骨髓等細胞組織，而發生射線症，喪失

機能，甚至死亡。



  電磁震衝：一％。

當核子武器爆震、熱射線、及核射線等效應外，還有電磁震衝︻Elec-

tron Magnetic Pluse ︼ ，簡稱︻ＥＭＰ︼，電磁脈衝對人員危害不

大，但對人員危害不大，但對地面之電力系統及電子設備︻如通信系

統、電子或數位計算機等︼具有很大的破壞力與摧毀力。

四、核子武器爆炸方式：

⑴空炸：核子武器在地（水）面之上空爆炸，火球不接觸地（水）面，

其炸高大於火球之最大半徑者，謂之空炸，爆震威力最強。

⑵面炸：核子武器在地（水）面爆炸，火球部分觸及地（水）面，其

炸高等於或小於火球之最大半徑者謂之面炸，但火球中心仍在地

（水）面以上。

⑶面下炸：火球中心在地（水）面以下爆炸。放射線感染最嚴重。

五、影響核子武器威力之因素：

⑴爆炸方式。

⑵距離遠近。

⑶時間久暫。

⑷產量大小。

⑸天候影響。

⑹地形影響。

第二節 核子武器防護要領

一、各種地形地物利用要領：

⑴高地利用：在高地背面，背向炸點，頭部朝下坡，兩腳在上坡，伏

地臥倒。

⑵牆壁利用：利用斷（矮）牆時，應在炸點方向之背牆面基腳與牆成

平行臥倒。



⑶涵洞利用：涵洞、陰溝、下水道應選擇背向炸點一方之洞口，伏臥

洞底。

⑷壕溝利用：運用時應靠近炸點之溝壁，或背向炸點方向，伏臥溝底。

如土質鬆軟，可背靠炸點方向邊緣蹲坐，以防倒塌之危險。

⑸電桿或獨立樹利用：其方式為面向炸點方向以頭部對正電桿或獨立

樹，並與桿腳或樹根接觸，伏地臥倒。

⑹彈坑利用：大彈坑之利用為背向炸點方向伏臥坑底。小彈坑為背向

炸點，雙腳蹲下兩肘著地，雙手掩護耳臉，緊接地面。

⑺橋墩利用：在背向炸點之一面，靠近墩腳掩耳遮眼，伏地臥倒。

⑻地形死角利用：應背向炸點，蹲坐於地形之反斜面，雙手遮護耳臉，

俯首與膝蓋接觸。

⑼掩蔽部利用：掩蔽部（防空洞）具有優良之防護功效。其方法為背

靠炸點之方向，蹲坐坑底，雙手遮護耳臉，俯首與膝蓋接觸。

⑽散兵坑利用：以背向炸點方向，曲膝蹲坐於坑底頭向下俯並埋於兩

肘間。

二、攻擊前防護要領：

⑴了解核子武器的一般特性及其防護知識，俾在核子戰況下獲得安全

防護。

⑵熟悉地形地物對核子武器的防護程度：

①有掩蓋的掩體比露天的坑洞，更具防護效能。

②混凝土掩蔽部比木質掩蔽部更具良好之防護效能。

③鋼筋混凝土及泥土建築物，對核子武器均具有良好之防護效能。

④樓房地下室對爆震具有良好之防護。

三、攻擊中防護要領：

⑴迅速採取防護行動，避開一切易燃物體，就地形地物背向炸點伏地

臥倒，並力求掩蔽。



⑵見到強烈刺眼的閃光時，應立即轉身背向炸點，緊閉眼睛避免面向

光源，伏地臥倒，雙手掩臉，以免閃光灼傷眼睛，並以手肘支撐離地

十公分，以免受傷。

⑶如在露天、曠野地區、躡離掩體較遠時，應毫不猶豫，就地迅速背

向炸點，伏地臥倒，並力求掩蔽身體暴露之皮膚。最少停留九十秒或

等飛擲物體停止降落時，始可起立開始行動。

⑷如發現核子武器在地面或地下爆炸時，應立即採取掩蔽行動並迅速

戴上防護面具，或利用雨衣油布、毛毯等遮蓋身體，以防落塵污染。

若無防護面具時可緊急使用手帕毛巾等蓋住口鼻，緊閉雙眼。

四、攻擊後防護要領：

⑴核子武器爆炸之後不可立即起立或離開掩蔽位置，至少需要待九十

秒鐘。

⑵當落塵停止降落後，即將身上遮蓋物掀開移置於旁邊並加以處理，

再離開掩蔽的位置，將感染放射線的衣服，迅速脫下，淋浴清除，特

別注意毛髮部分。

⑶嚴禁進入落塵污染標誌地區。

⑷未經化驗之食物及飲水，絕不可任意食用。

⑸不聽信謠言，並向治安機關反映。

⑹協助傷患人員送醫救治。

第三節 生物戰劑簡介

一、生物戰劑定義：

凡能使人員、牲畜產生病毒危害或死亡，對植物及軍品可造成病變、

損害、及腐敗作用之病原菌、毒素等做為戰爭武器者，謂之生物戰劑。

二、生物戰劑之特性：

⑴潛伏性久。

⑵涵蓋地區廣。

⑶滲透性強。



⑷運用彈性大。

⑸傳播途徑多。

三、生物戰劑類別：

⑴微生物類：

①細菌。

②真菌。

③立克次氏體。

④濾過性病毒。

⑤原蟲。

⑵毒素類：

①動物毒素。

②植物毒素。

③微生物毒素。

⑶化學藥劑：

①落葉劑。

②植物生長抑制劑。

③枯葉劑。

四、感染途徑及危害的關係：

⑴皮膚：完整的皮膚對微生物形成自然之阻礙，破傷之皮膚或昆蟲刺

破後，微生物始能進入體內。

⑵消化道：在落後地區效力較大，以食物及飲水引起之感染，可能涵

蓋一廣大地區。

⑶生殖泌尿系統：除性病外，很少有其他疾病經此感染者。



⑷呼吸道：很多疾病若經呼吸道感染，比消化道進入人體時其毒性高

出數倍。同樣之疾病由呼吸道感染者，其病情較其他途徑感染者嚴重。

五、生物戰劑使用範圍：

⑴可能用於人員：

①屬於細菌者：如炭疽病菌、霍亂菌、鼠疫菌等。

②屬於立克次氏體者：如斑疹傷寒、恙蟲病、Ｑ熱（Ｑ傷寒波動熱）

等。

③屬於濾過性病毒者：如流行性感冒、鸚鵡熱、黃熱病、腦脊髓炎等。

④屬於真菌者：如粗球蟲（囊蟲病）等。

⑤毒素：如臘腸毒素、葡萄球菌毒素、肉毒桿菌毒素等。

⑵可能用於家畜：

①其目的在直接運用微生物，使食用家畜致病而產生傷亡，以間接影

響經濟恐慌。

②可能使用之戰劑：

1.屬於細菌者：如炭疽病、馬鼻疽病等。

2.屬於濾過性病毒者：如口蹄病、牛瘟、豬熱（豬霍亂）、馬腦脊髓

炎、雞瘟等。

⑶可能用於植物：如稻熱病、麥銹病等。

第四節 生物戰劑防護要領

一、攻擊前之防護要領：

⑴注意襲擊的徵候。

⑵鍛鍊身體注意營養。

⑶保持個人清潔及環境衛生，注意飲食消毒。

⑷接種預防免疫注射。



⑸普遍實施消毒滅菌工作。

⑹發現症狀及徵候，立即報告。

二、攻擊中之防護要領：

⑴迅速戴上防護面具並即採取防護措施。

⑵儘可能穿著防護衣，以防生物戰劑浮質接觸身體。

⑶未經化驗之飲水、食物不可任意食用。

⑷避免與傳染病患或性畜接觸。

⑸避免在污染區行動。

⑹勿口嚼感染地區之草根或樹葉。

三、攻擊後之防護要領：

⑴嚴禁飲用未經檢驗之飲水及食物。

⑵受感染人員應儘速實施消毒，送醫並行隔離。

⑶避免大眾集會。

⑷不可聽信或散播謠言，更大可誇大宣傳。

⑸風吹、水洗、火烘均為消毒、殺菌良法可加利用。

第五節 化學戰劑簡介

一、化學戰劑定義：

具有軍事上之價值，適合於戰場上運用之固體、液體、或氣體，而能

產生毒害、遮蔽、縱火、及信號效應之化學物質，而用於戰爭者，稱

為化學戰劑。

二、化學戰劑的特性：

⑴精神威脅大。

⑵有效範圍廣。



⑶毒性時效長。

⑷傷害毀滅性強。

三、化學戰劑的分類：

⑴毒劑：

①窒息性毒劑。

②糜爛性毒劑。

③血液性毒劑。

④神經性毒劑。

⑤噴嚏性毒劑。

⑥摧淚性毒劑。

⑦癱瘓性毒劑。

⑵煙幕劑。

⑶縱火劑。

第六節 化學戰劑防護要領

一、攻擊前防護要領：

⑴了解化學戰劑之特性及防護知識。

⑵熟悉各種毒襲之徵候及生理上的反應狀態。

⑶了解染毒後的消除方法。

⑷熟練中毒後的自救與互救。

⑸熟悉警報規定，準備防護器材及藥品。

二、攻擊中防護要領：

⑴迅速進入防護室或利用地形地物掩蔽。



⑵佩戴防護面具或口罩。

⑶遭受液體毒劑襲擊時迅速用防毒膏塗抹、或用清水沖洗。

⑷切勿在低窪地、森林地帶滯留或順風行進。

⑸防護室內若無濾毒通風設備，當毒氣侵入時，應迅速跑至高地逆風

站立。

三、攻擊後防護要領：

⑴實施自救互救。

⑵染毒食品不可飲用。

⑶發現身體任何部分染有毒劑痕跡，迅速用棉花或布沾吸（切勿擦

拭），並用肥皂水或酒精洗清。

⑷中毒不論輕重，均應迅速治療。

⑸避免進入設有染毒標誌之地區。

第七節 消防與救護

一、火災預防：

⑴宣傳預防：利用圖書、報章、雜誌及大眾傳播機構廣為宣傳。

⑵教育預防：於各級學校增設防火常識課程，以增進全民防火知識。

⑶設備預防：確實依政府規定，於各項建築物與設施中充實消防安全

措施，及救生逃生設備。

⑷危害預防：使易生危害物品之廠（場）庫，注意各項安全設備，防

止災害發生。

二、滅火方法：

⑴第一類火：如竹、木、紙、布料等起火，須用水灌救，或用滅火機

（彈）撲救。

⑵第二類火：如汽油、酒精、脂肪、油漆等起火，須用砂土或泡沫滅

火機撲救，以免擴大火勢。



⑶第三類火：如電線、電器或馬達等起火，須先用避電剪將電源切斷，

再用泡沫滅火機，避電滅火機施救。

⑷第四類火：如彈藥及化學物品之爆炸燃燒，得視情況使用滅火劑撲

滅。

四、戰時消防：

⑴一般消防搶救行動準則：以搶救人命為優先，次為指揮機構、重要

工廠、火車站、繁華商業區等重要地區，再次為住宅區及市區房屋，

按順序實施搶救。

⑵核子武器災害搶救行動準則：

①全部損害區：放棄搶救。

②嚴重損害區：視情況酌予搶救。

③中度損害區：輕傷害及建築火災均予搶救。

④核子爆炸時消防人員救災，必須穿防護衣帽、手套、膠鞋，以防護

全身。

五、核生化戰傷急救：

⑴核子戰傷急救：

①招致綜合傷，先處理創傷或燒傷。

②迅速實施人員污染消除。

③誤飲感染射線之食物，立即使其嘔吐。

④供給營養，保持體溫。

⑤注射血漿及血液。

⑥靜養與妥善看護。

⑵生物戰傷急救：

①配戴防毒面具。



②實施人員消毒。

③可疑病患先行隔離。

④注意傷患徵候，給予適當急救。

⑤迅速後送實施檢疫對症治療。

⑶化學戰傷急救：除縱火劑之灼傷用外傷方法急救，並用灼傷原則處

理外，毒劑傷之急救採以下原則：

①凡發現化學戰劑之突襲，除煙幕與縱火劑外，應即戴上防護面具，

以防繼續受毒，並立即離開毒區，移入新鮮空氣區域。

②凡遭受窒息性毒劑傷害者，禁止談話，令其取半坐臥位，以使其肺

臟安靜，呼吸順暢。除呼吸停止外，應勿強行人工呼吸以免肺臟受損。

③凡遭受糜爛性毒劑傷害者，必須將皮膚上之毒液以防護包吸去，勿

使再沾染健康皮膚。沾毒皮膚可用皮膚消除粉拍消除，然後再用溫肥

皂水淋浴。

④受血液性毒劑傷害者，須迅速令其脫離毒區，並供給新鮮空氣與氧

氣，可吸入亞硝酸戍脂以維持血壓。

⑤遭受神經性毒劑傷害者，應立即注射神經毒劑解毒針，並迅速協助

脫離毒區，全身可用鹼性溶液或肥皂熱水淋浴，保持體溫並安靜臥床

休息，以待接受進一步治療。

結 論

民防工作就是用民眾自己的力量來保衛自己安全，它是總體戰中的重

要一環，也是維護社會的安全力量。因此，民防與現代戰爭之關係極

為密切；民防工作之良窳不但影響國家之安全，更攸關戰爭的成敗與

國家之存亡。由此可知，民防就是整個社會與全體國民的安全工作，

全體國民均應體認民防工作的重要，遵守民防法令，接受民防訓練，

參與民防工作，發揮民防組織功能，奠定強固的民防基礎。

現代戰爭具有總體性、無限性、毀滅性、機動性與奇襲性等多重特質，

由於科技日新月異，武器威力無遠弗屆，加上生物戰劑及核子武器之

相繼問世，戰爭已無時空的限制，更打破了前後方的界限。因此，現

代國民必須具備核生化防護之一般要領，一旦遭受敵人襲擊，能迅速

採取必要措施，實施自救與互救，使生命財產之損害減至最低。



臺澎金馬是我國復興基地，而中共則始終未放棄以武力侵犯臺澎的野

心，基於安全與國家統一之責任，必須時存憂患為保家、保鄉，大家

應群策群力，發揮統合力量，達成民防使命。

︻練習問題︼

一、核子武器的特性有那些？

二、化學戰劑的分類為何？

三、地形地物對核子武器的防護程度為何？

四、生物戰劑攻擊前之防護要領為何？

五、化學戰劑攻擊時的防護要領是什麼？


